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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0_86_E7_AF_87_E7_c80_569921.htm 第十二章 法治国家 一

． 简述法治内涵和意义 1．“法治”是指一种治国方略或社

会调空方式。 2．法治意指良依法办事的原则. 3．法治意指良

好的法律秩序。来源：www.examda.com 4．法治代表某种具

有价值规定的社会生活方式。 二．简述法治的主体、客体及

标准 主体：人民：人民选出、受人民监督的国家权力机关；

经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任命的国家行政机关、军事机关、检

查机关、审判机关等国家机构 客体：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

国家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标准：全国人大制定

的宪法和基本法律；根据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

其他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省级人大制定的地

方性法规。 三． 简述现代法治社会法治精神要素的内容 （一

） 善法恶法观念 （二） 法律至上观念 （三） 法的统治观念 

（四） 权利文化观念来源：www.examda.com 四． 简述法治

原则 1． 通过法律对权力的控制原则 2． 权力和责任相统一

原则 3． 权利保障原则与社会自由原则 4． 公民义务的法律

化和相对化原则 五． 简述法治条件 法治条件是指法治原则的

表现方式及其实现的技术条件 它包括： （一） 法制的统一性

（二） 法律的一般性 （三） 规范的有效性 （四） 司法的中

立性 （五） 法律工作的职业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